福州市公安局食品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呈批表
            
	案由
	

	被奖励人姓名
	
	身份证（有效身份证明）号
	

	案件编号
	
	奖励金额（元）
	

	奖励金发放方式
	       现金      转入个人银行卡  

	奖励理由依据
	

	办案单位意见
	经办人：

       
年  月  日
	负责人：
        
 年  月  日
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	县级公安机关意见
	

	市局专项办意见
	

	市局分管业务
领导意见
	


注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办案单位留存，两份报市局治安支队；
    2、如选择现金发放方式应由办案单位提供收据向市局专项办代领。
[bookmark: _GoBack]
收   据（代领）

举报人员（化名）      ，因向我公安机关举报食品犯罪案件线索，根据《福州市公安局食品犯罪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有关规定，兹向福州市专项办领取举报食品犯罪案件奖励金    万    仟    佰元整（￥  ）。

办案单位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

办案民警签字（两人）：

经收民警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注：该奖励审批已经市局分管业务领导批准，同意发给，根据举报的要求，奖励金由办案民警代领，举报人的原始收据附在案卷中。

